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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有效維護校園資訊設備及軟體運作，以及在系統運作發

生異常時之處理準則，特訂定「校園資訊設備及軟體維修

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第二條 說明 

一、 資訊設備：泛指資產屬於明志科技大學的電腦設備及

相關週邊設備稱之，設備上需張貼資產標籤，若未張

貼資產標籤電算中心可不予維修。 

二、 軟體維護範圍：含校務資訊系統、微軟 Windows作業

系統、微軟 OFFICE 文書處理系統、ERP 系統、OA

系統、校園授權防毒軟體、電算中心所提供之全校授

權軟體。 

三、 維修知識庫：電算中心於 OA 系統之「教職員報修系

統」中，提供維修知識庫，供使用者參考，以便使用

者自行排除問題。 

第三條 業務範圍 

一、 教職員個人行政使用之資訊設備： 

電算中心負責教職員個人行政之資訊設備軟體與硬

體維修，其中軟體僅限本校軟體維護範圍(第二條第二

項)。個人行政資訊設備發生故障時，請依照本規範第

四條作業流程報修，電算中心維護人員，將依報修順

序與教職員聯繫後，依序前往維修。 

個人行政之資訊設備僅可安裝學校所授權之軟體，若

任意安裝軟體造成系統毀損，電算中心僅負責將資訊

設備恢復至初始狀態 (僅包含微軟作業系統、

OFFICE、防毒軟體、ERP 系統、OA 系統)，個人資

料將無法協助救援。 

二、 實驗室與電腦教室之資訊設備： 

各單位之實驗室或電腦教室資訊設備故障時，一律由

該單位技士或所雇用的學生先進行檢修，若為軟體故

障，請自行重新安裝。若檢修判斷為硬體故障，需電

算中心進行後續處理，則由技士或資訊設備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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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依本規範第四條作業流程報修，並填具檢修狀

況，如填寫不確實或未填寫，該案件將退件處理。 

三、 伺服器或大型主機系統： 

各單位伺服器或大型主機系統應由該單位自行維護

管理，電算中心僅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四、 網路系統： 

若辦公室網路系統發生異常，為求處理時效，可直接

電話聯繫圖書資訊處網路組人員處理，若維修人員處

理過程中發現非網路系統問題，則該單位人員需依本

規範報修程序作業。 

五、 排除條款： 

維護人員應全力協助處理異常，但若為使用者端異常

(包含軟體、硬體與人為因素等)所造成之資料遺損，

則圖書資訊處不負責其資料保全、備份及救援之責

任。 

第四條 作業流程 

異常狀況發生時，請修人透過 OA 系統「教職員報修系統」

之「電腦類」項目中的事件狀態【一般維修】或【緊急維

修】申請報修。並於維修完成後，由維護人員透過「教職

員報修系統」填寫維護狀況說明，記錄處理過程與狀況。

請修人透過「教職員報修系統」簽核驗收。 

一、 【一般維修】：電算中心接案後將與請修人聯繫。若

為各實驗室或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則依本規範第三

條第二項「業務範圍」所述之條文辦理。 

二、 【緊急維修】：若有急迫性之業務需處理，請修人可

透過【緊急報修】申請報修。該單經單位主管及主秘

核可後，電算中心維護人員將立即聯繫前往維修。 

第五條 教育訓練 

為加強各單位技士或負責資訊設備資產管理人員檢判與處

理資訊設備之能力，每年由圖書資訊處辦理教育訓練，並

由各單位選派相關人員參加。 

第六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

時亦同。 


